
证券代码：

002163

证券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

2012-021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工程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中标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接到重庆悦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确定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为“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外立面装饰工程一标段”的中标单位，中标价为

人民币

123,309,628.73

元，中标工期为

120

日历天。

二、合同对方情况

重庆悦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隶属于重庆市国资委， 为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 该公司注册资本

20

亿

元，公司负责人为王福清，注册地址为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百果路

99

号，主营业务：利用自有资金从事

除金融业务外的投资业务，土地整治；承担重庆西部国际会展中心及配套服务区的建设；房地产开发等业

务。

重庆悦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三年未与本公司发生类似业务。

三、本次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该中标通知书中标金额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4.27%

，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四、中标风险提示

根据中标通知书的要求， 公司预计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的

30

天内与重庆悦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

施工合同。

该合同的签订尚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将在审批程序完成后披露合同签订的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８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５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份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指标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变化比率（

％

）

４

月份 累计

４

月份 累计

４

月份 累计

１

、商品煤产量 万吨

９０６ ３

，

７８２ ８８５ ３

，

４７５ ２．４ ８．８

２

、焦炭产量 万吨

１７ ６０ １８ ６７ －５．６ －１０．４

３

、煤矿装备产值 万元

８５

，

８６８ ３０５

，

０２６ ６６

，

８４７ ２８１

，

４１５ ２８．５ ８．４

４

、煤炭销售量 万吨

１

，

１５８ ４

，

６２８ １

，

１３４ ４

，

４０９ ２．１ ５．０

（

１

）自产煤内销 万吨

８２４ ３

，

６４５ ８８４ ３

，

３６６ －６．８ ８．３

（

２

）自产煤出口 万吨

５ ２８ ７ ２２ －２８．６ ２７．３

（

３

）国内贸易 万吨

２７３ ７６３ １９２ ７７７ ４２．２ －１．８

（

４

）代理及买断出口 万吨

２２ ９３ ３４ １３７ －３５．３ －３２．１

（

５

）进口 万吨

３４ ９９ １７ １０７ １００．０ －７．５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可能与本公司

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此外，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恶劣天气及

灾害、设备检修维护和安全检查等，所公告生产经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 投资者应注意不

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2012-13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15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135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21

日

●

除息日：

2012

年

5

月

22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5

月

25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2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刊登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二、利润分配方案

1．

具体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5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到以后年度；本年

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

发放年度：

2011

年度

3.

发放范围：截至

2012

年

5

月

21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4.

对于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

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35

元。

对于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以下简称

"

《通知》

"

）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

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35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

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如存在除前述

QFII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

"

《企业所得税法》

"

）），该等股东应参考《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

税。

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的机构投资者的所得税自行缴纳，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5

元。

三、利润分配具体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21

日

2．

除息日：

2012

年

5

月

22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5

月

25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2012

年

5

月

21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实施办法

1.

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STAR BOARD LIMITED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

司、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2．

其它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

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公室

联系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双良工业园

联系电话：

0510-86632358

电话传真：

0510-86632307

联系人：王晓松 汪洋

七、备查文件目录

双良节能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2012-14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

13.63

元

/

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

13.48

元

/

股

根据《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的发行条款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

的有关规定，可转债发行之后的存续期内，当发生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

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配股及派息等情况时，公司将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派息：

P＝P0-D

；

送股或转增股本：

P＝P0/

（

1＋N

）；

增发新股或配股：

P＝

（

P0＋AK

）

/

（

1＋K

）；

三项同时进行时：

P＝

（

P0-D＋AK

）

/

（

1＋N＋K

）。

其中：

P0

为初始转股价格，

D

为每股派息金额，

N

为送股率，

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A

为增发新股价

或配股价格，

P

为调整后转股价格。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按四舍五入原则精确到

0.01

元。

由于公司将在

2012

年

5

月

21

日（股权登记日）实施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上述规定，

"

双良转债

"

初

始转股价格将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起由原来的

13.63

元

/

股调整为

13.48

元

/

股。

"

双良转股

"

将于

5

月

22

日起恢复交

易。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043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2012-36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9:00

2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8

日

3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163

号飞亚达大厦西座八层大会议室

4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仇慎谦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3

人，代表股份

167,210,530

股，占公司总股份

333,480,708

的

50.14%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67,210,

530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

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

333,480,70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并派发

2

元现金股利（含税）。前述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该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发生变化。鉴于此，股东大会同意对《公司章程》做如下修订：

（一）将原章程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33,480,708

元。

"

修订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66,

961,416

元。

"

（二）将原章程第二十二条：

"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333,480,708

股。

"

修订为

"

公司经批准发行

的普通股总数为

666,961,416

股。

"

（三）将原章程第二十三条

"

公司的股本总额为

333,480,708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

修订为

"

公司的股本

总额为

666,961,416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012

年

5

月）》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黄劲业律师、王翠萍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同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上）。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043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2012-37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通讯表决）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传真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

9

人，实际参加表

决

9

人，分别为仇慎谦、张宝华、汪名川、曾军、黄勇峰、石正林、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所属两家投资企业股权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所属企业深圳市中航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地产发展

"

）和深圳市格兰云天大酒店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格兰云天大酒店

"

），存在交叉持股的情况。地产发展和格兰云天大酒店的股权结构具体情况

是：公司持有地产发展

98.67%

的股权，格兰云天大酒店持有地产发展

1.33%

的股权；公司持有格兰云天大酒

店

95%

的股权，地产发展持有格兰云天大酒店

5%

的股权。

为理顺公司内部股权结构，简化内部核算关系，董事会同意调整前述两家投资企业的股权结构，使其均

成为公司直接持有

100%

股权的全资子公司。调整方案为：

（一）格兰云天大酒店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28,151.36

万元，按股权比例，公司以现金

方式出资

1,407.57

万元，将地产发展持有的格兰云天大酒店

5.00%

股权变更到公司名下，调整完成后公司将

持有格兰云天大酒店

100%

股权。

（二）地产发展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7,934.22

万元，按股权比例，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105.79

万元，将格兰云天大酒店持有的地产发展

1.33%

股权变更到公司名下，调整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地产发

展

100%

股权。

根据经营需要，在办理本次股权调整的工商变更手续的同时，公司拟对地产发展和格兰云天大酒店两

家投资企业的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作相应变更：

（一）地产发展：更名为

"

深圳市中航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以工商核定

结果为准），营业范围不变。

（二）格兰云天大酒店：更名为

"

深圳市中航地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营

业范围变更为：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的房地产经营、开发；物业管理，专业设备的销售、房产租赁

（以工商核定结果为准）。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借款事项的议案》（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为解决公司资金需求，满足公司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通过银行向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借款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50,000,000.00

），期限不超过

1

年，借款利率不超过

8%

，借款利息不超过人

民币

400

万元整。

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方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因此上述借款

事项构成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仇慎谦、汪名川、曾军、黄勇峰、石正林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

董事张宝华、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本议案进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认为：公司向深圳格兰云天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是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发生的， 有利于缓解公司项目开发高峰期资金紧张情况；同

时，交易根据市场化原则运作，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

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做出的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借款事项的议案》的决议。

本次借款事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公司借款事项的关联交易公告》（编

号：

2012-38

）。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043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2012-38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借款事项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解决公司资金需求，满足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拟通过银行向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酒店管理公司

"

）借款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50,000,000.00

），期限不超过

1

年，借款利率不超过

8%

，

借款利息不超过人民币

400

万元整。公司将与银行、酒店管理公司三方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酒店管理公司的股东方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因此上述借款事项构成公司关联

交易。

2012

年

5

月

1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借款事项的议案》（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关联董事仇慎谦、汪名川、曾军、黄勇峰、石正林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

张宝华、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本议案进行表决。

本交易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1

、酒店管理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4

月

23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持

有

100%

股份。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富路口航空大厦

1

栋

27

层

07-12

号， 法定代表人是陈宏

良，经营范围是：酒店管理咨询、策划（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物业管理（需取

得相应的资质证书后方可经营）；酒店管理软件的开发。

2

、财务状况：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酒店管理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1,625.38

万元，净资产

19,572.55

万元；

1-12

月实

现营业收入

1,612.33

万元，净利润

223.98

万元。

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酒店管理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2,957.85

万元，净资产

20,899.57

万元；

1-3

月实

现营业收入

199.05

万元，净利润

1,327.01

万元

(

其中投资收益

1,445.41

万元

)

。

3

、关联关系图：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标的为公司向酒店管理公司支付的借款利息。 本次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整，借款利率不超过

8%

，期限不超过

1

年，借款利息不超过人民币

400

万元整。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交易各方以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基础，经过协商确定本次借款利率。

五、拟签订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主要内容

1

、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2

、借款用途：本次借款主要用于公司资金需求。

3

、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

4

、借款利率：年利率不超过

8%

。

5

、计息方式：借款利息从借款资金划入借款账户之日起按实际发放金额和实际占用天数计算，每月计

息一次，计息日为每月的

20

日（具体以合同为准）。

6

、本金和利息的支付方式：每个计息日支付利息，并于借款到期日一次性归还全部借款本金及剩余利

息，利随本清。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进行本次借款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资金需求，拓宽公司的筹资渠道，缓解公司项目开发高峰期资

金的紧张情况。公司本次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并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积极

的影响。

七、

2012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酒店管理公司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2012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酒店管理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422,396.69

元。

八、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认为：公司向酒店管理公司借款

是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发生的，有利于缓解公司项目开发高峰期资金紧张情况；同时，交易根据市场化

原则运作，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做出的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借款事项的议案》的

决议。

九、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043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2012-39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属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与有关媒体报道无任何关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媒体报道情况

2012

年

5

月

14

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走了样的培训》为题，对陕西省汉中中航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涉嫌对已就业农民工提供虚假就业培训资料， 冒领国家财政补贴的事实进行了专题新闻报

道。该报道中多次对汉中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使用了

"

中航物业

"

的简称。随后，该报道分别被新浪网、人

民网、凤凰网等相关媒体转载。

二、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已关注到前述媒体报道并进行了必要的核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经内部核查，前述报道中提及的

"

汉中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与公司及公司所属中航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2

、截至目前，公司及公司所属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未在陕西省汉中市设立子公司或其他分支机构开

展业务。同时，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各分支机构未对外开展就业培训业务。

3

、经函询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汉中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控股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均无股权投资或隶属关

系。

三、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概况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中国物业管理行业首批国家一级资质企业、中国物业

管理协会副会长单位、深圳市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单位。其自成立以来一贯合规经营，坚持

"

我们多努力，让

您更满意

"

的服务理念，为客户提供安全、文明、整洁、满足客户需求并且持续改进的高品质物业管理服务，

在物业管理行业中享有良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

2008

年开始，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连续四年在中国物

业管理综合实力排名中名列前三名。同时，以

"

机构物业

"

服务特色，入选

2011

中国特色物业服务领先企业名

单。

四、必要的提示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２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分在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

９

名董事均以现场出席并书面表决的方

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陶一山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华特希尔

有限责任公司（美国）合资设立公司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就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华特希尔有限责任公司（美国）合资设立公司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与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关于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华特希尔有限责任公司（美国）合资设立公司的公告》详见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就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与核查

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 《关于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开展

２０１２

年度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

务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 保荐机构分别就开展

２０１２

年度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与核查意

见，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２

年度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３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时在

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

５

名监事均现场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

次会议，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

主席刘宏先生召集并主持。

与会监事经过充分的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就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与核查

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 《关于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７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２

年度商品期货

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开展

２０１２

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进行玉米、豆粕等商品期

货的套期保值业务，具体内容如下：

一、目的和必要性

玉米、豆粕、豆油、大豆是公司的主要生产原料，采购成本通常占公司总体经营成本的

５０％

以上，硬麦价

格相对玉米更具性价比优势，莱油与豆油相关性较强，可替代豆油作为饲料生产原料，为此，公司对原料的

采购采取价格低时多买、价格高时少买的策略，争取将全年的原料平均采购价格保持在一定水平，但操作难

度存在两种风险，即在价格低时，大量采购原料会占用资金，同时还占用厂库库存，原料损耗较大；在价格高

时，尽量控制原料采购数量会对生产造成影响，同时还有可能失去一定的市场份额，为此通过控制原料数量

的采购方式来控制原料价格效果较为有限。

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操作，能规避玉米、豆粕等价格波动风险，可发现价格，控制采购成本，在价格

低时，通过买入期货套期保值，以期货采购代替现货库存；在价格高时，通过卖出套期保值锁定库存风险，这

样，公司不仅可以将原料的现货库存数量控制在正常的生产用量内，而且还能避免不利价格所带来的损失，

实现公司自身长期稳健的发展，而非追求短时的暴利。

二、期货品种

公司套期保值期货品种为与公司生产经营有直接关系的农产品期货品种，包括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挂

牌交易的玉米、豆粕、豆油、大豆等期货品种，郑州商品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的硬麦、菜油等期货品种。

三、拟投入资金及业务期间

２０１２

年，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预计全年套保数量不超过

３

万吨，所需保证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

元。如拟投入资金有必要超过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的，应将关于增加期货套期保值投入总额的议案及其分析报

告和具体实施方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并按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规定执行。

四、套期保值的风险分析

公司进行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遵循的是锁定原材料价格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

性的交易操作，因此在签定套期保值合约及平仓时进 行严格的风险控制。

商品期货套期保值操作可以降低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使公司专注于 业务经营，在材料价格发

生大幅波动时，仍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但同时也 会存在一定风险：

１

、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投资损失。

２

、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如投入金额过大，可能造成资金流动性风险，甚至

因为来不及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实际损 失。

３

、内部控制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４

、技术风险：可能因为计算机系统不完备导致技术风险。

五、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公司将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相匹配，严格控制期货头寸。

２

、公司规定了套保方案的设计原则并规定了套保方案的具体审批权限。公司套期保值业务仅以规避生

产经营中的商品价格风险为目的，不涉及投机和套利交易，同时将严格遵循进行场内交易的规定，进行套期

保值业务的品种仅限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品或所需的原材料，套期保值的数量不能超过实际现货交易

的数量，期货持仓量不能超过套期保值的现货量。

３

、公司规定期货交易员应严格按照审批确定后的套保方案进行操作，并规定了按日编制期货交易报告

并提交相关审核或审批人员的制度，确保期货交易风险控制。

４

、公司以自己名义设立套期保值交易账户，使用自有资金，不会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

值。

５

、设立符合要求的计算机系统及相关设施，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当发生故障时，及时采取相应的处

理措施以减少损失。

六、独立董事意见

１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

值业务具有必要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作为主要饲料原料的玉米、豆粕等产品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

绩的影响。公司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了《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该制度对公司期货管

理责任人、套保方案设计原则及审批原则、方案的执行和报告原则、资金支付和结算监控、投资损益确认、财

务核算规则等相关内控事项做出了规范。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仅限于境内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挂牌

交易的玉米、豆粕、豆油、大豆等期货品种，郑州商品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的硬麦、菜油等期货品种，符合正

常生产经营需求，不从事其他任何场所任何品种的期货交易或相关的衍生品交易、不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

间接进行套期保值，符合相关监管法规的要求。

２

、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关于审议开展

２０１２

年度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事项的保荐意见》，核查意见认为：

１

、公司进行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是利用期货保值的原则，锁定未来原材料价格大幅变动的风

险，在原材料价格发生大幅波动时，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使公司仍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

平。

２

、公司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从制度上对套期保值

的业务风险进行严格的控制。

３

、公司本次交易均已履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关联交易制度规定的程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对上述事宜进行了审议，并对该交易的公允性、合理性进行了确

认。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４

、基于以上意见，招商证券对公司开展

２０１２

年度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事宜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５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与华特希尔有限责任公司（美国）

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

Ｗｈｉｔｅｓｈｉｒｅ Ｈａｍｒｏｃ

，

ＬＬＣ

原英文翻译为威特先有限责任公司（美国），现根据美方的

要求，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起，

Ｗｈｉｔｅｓｈｉｒｅ Ｈａｍｒｏｃ

，

ＬＬＣ

现英文正式翻译为华特希尔有限责任公司（美国）。

一、交易概述

１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华特希尔有限责任公司（美国）合资设立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

－

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业投资”）出资美元

５１０

万元（约合

３

，

２００

万元人

民币）与华特希尔有限责任公司（美国）（以下简称“华特希尔”）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设立合资公司，公司名称

暂定为“美神国际（美国）种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具体名称以当地商业注册登记为准。

２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６

，

３００

万元），其中，大业投资占

５１％

股份，华特希尔占

４９％

的股份，双方已经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正式签署《美神国际（美国）种猪有限公司经营协议》（以下简称“经

营协议”）。

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颁布的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交易的成交金额

（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上

市公司除应当及时披露外，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大业投资出资

５１０

万美元（约合

３

，

２００

万元人民

币），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的合并报表的净资产值的

２．０９％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净资产为

１

，

５３３

，

８９８

，

８０３．４６

元），低于净资产的

５０％

，为此，本次交易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不属于关联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１

、大业投资

（

１

）公司名称：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商业登记证号码：

３５７４８２４９－０００－０６－１０－０

）

（

２

）公司住所：香港新界元朗大旗岭

７４７

号

（

３

）法定代表人：黄国盛

（

４

）注册资本：港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５

）实收资本：港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７

）经营范围：国际贸易、对外投资。

（

８

）股东及出资情况：公司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

９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

日至长期。

（

１０

）主要财务数据指标（单位：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资产总额

３５

，

６２３

，

６０５．７１ ３０

，

８５７

，

１０４．１７

２

负债总额

１８９

，

２３９．５０ ４３１

，

９６１．６２

３

净资产

３５

，

４３４

，

３６６．２１ ３０

，

４２５

，

１４２．５５

４

销售收入

０ ０

５

净利润

４

，

７５８

，

３４１．１１ ４

，

８３９

，

９４２．２０

６

资产负债率

０．５％ １．４％

（

１１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为大业投资提供担保或委托理财的情况，也无大业投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况。公司持有大业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其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未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

１２

）截止目前，大业投资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公司全称 公司简称 股权结构

１

徐州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徐州湘大

公司持有

５８．５％

的股权， 大业投资持有

３１．５％

的股

权，湖南肉品持有

１０％

的股权。

２

荆州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荆州湘大 公司持有

７５％

的股权，大业投资持有

２５％

的股权。

３

常德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常德湘大 公司持有

７５％

的股权，大业投资持有

２５％

的股权。

４

衡阳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衡阳湘大 公司持有

７５％

的股权，大业投资持有

２５％

的股权。

５

唐人神集团邵阳湘大

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邵阳湘大 公司持有

７５％

的股权，大业投资持有

２５％

的股权。

６

益阳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益阳湘大 公司持有

７５％

的股权，大业投资持有

２５％

的股权。

７

周口唐人神湘大骆驼

饲料有限公司

周口唐人神湘

大

公司持有

７５％

的股权，大业投资持有

２５％

的股权。

８

长沙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长沙湘大 公司持有

７５％

的股权，大业投资持有

２５％

的股权。

２

、华特希尔

（

１

）公司名称：华特希尔有限责任公司（美国）

英文名称：

Ｗｈｉｔｅｓｈｉｒｅ Ｈａｍｒｏｃ

，

ＬＬＣ．

（

２

）公司住所：美国，印第安纳州，爱尔宾镇，

１８１８

东，

６００

北，

４６７０１

（

３

）法定代表人：麦克·爱德华·雷蒙

英文名称：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ｄｗａｒｄ Ｌｅｍｍｏｎ

（

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５

）经营范围：为印第安纳州的一家农业生产和服务公司，主要从事农作物生产、生猪生产、种猪遗传育

种服务和生产管理、肉品销售、生猪屠宰加工、为医疗实验单位提供猪组织业务、饲料加工。

（

６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华特希尔位于印第安纳州北部的爱尔宾镇，为家族式企业，家族共拥有

１

，

５００

公顷土地，主要种植玉米

和大豆，为猪场养殖所需的饲料原料生产基地。

１９７５

年自组建第一个猪场以来，经过

３０

多年的发展，现已发

展成拥有

３

个核心原种种猪场，即

ＷＨＩＴＥＳＨＩＲＥ－ＨＯＭＥＦＡＲＭ

、

ＷＨＩＴＥＳＨＩＲＥ

和

ＭＯＳＥＲ－ＷＡＷＨ

，现存栏母猪

分别为

１

，

０５７

头、

５５３

头和

４６２

头；前两个猪场主要是生产长白和大约克猪，后一个猪场生产杜洛克和少量汉

普夏猪；此外，还拥有多个扩繁场，并与美国与

２０

个农场建立了合作关系。华特希尔拥有全美最优秀的大白、

长白和杜洛克纯种猪群，并成为美国种猪登记协会（

ＮＳＲ

）的优秀示范企业。

华特希尔前身为

１８９０

年开始独立经营的家族式企业，后经历次更名，

１９９４

年正式更名为华特希尔。

主要股东如下：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ｅｍｍｏｎ

查理·雷蒙

Ａｌ Ｏｓｔｅｒｌｕｎｄ

爱尔·奥特朗

Ｃｈｒｉｓ Ｗｅｔｌｉ

克里斯·威特利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

瑞贝克·肖特

Ｍａｒｋ Ｂｒｕｂａｋｅｒ

马克·布鲁贝克

Ｓｃｏｔｔ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斯科特·劳伦斯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ｄｗａｒｄ Ｌｅｍｍｏｎ

麦克·爱德华·雷蒙

查理·雷蒙和麦克·爱德华·雷蒙各控股

３５％

，即雷蒙家族实际控股华特希尔

７０％

，其他人员控股

３０％

。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合资公司概况

（

１

）公司名称：美神国际（美国）种猪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Ｍｅｉｓｈ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ｗｉｎ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ＬＣ．

（

２

）公司住所：美国，印第安纳州，爱尔滨镇，

４７２８

北

２００

西，

４６７０１

（

３

）注册资本：美元

１

，

０００

万元（折合人民币

６

，

３００

万元）

（

４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

５

）经营范围：种猪、仔猪、育肥猪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

６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２

年至长期

（

７

）股东及出资情况：大业投资现金出资

５１０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３

，

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华特

希尔现金出资美元

４９０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３

，

１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

上述为合资公司拟设立基本情况，最终核准设立以正式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情况为准。

２

、合资公司经营方式

（

１

）总体发展目标：打造一个全新的、完全国际化的、最具创新能力的、最有竞争力的国际种猪育种企

业。

（

２

）基本发展目标：作为新种猪品系的研发基地（研发中心）；面向全球高端客户的市场开发和销售基地

（销售中心）；作为种猪供应和售后服务基地（服务中心）。

（

３

）合资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会负责公司战略决策、年度经营目标和总经理、

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内部管理的制度制订和组织实施。

五、投资项目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华特希尔在美国设立合资公司，意在为养殖户提供高瘦肉率、高屠宰率、高繁殖率、低料肉比的

优良品种，增加公司种苗产品（种猪）在市场的销量，扩大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并以该公司为业务平台，收集

市场信息，提升公司种猪育种水平，从而促进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的提升。

六、投资项目效益分析

１

、社会效益分析

（

１

）带动国内种猪育种技术与欧美国家接轨。公司是国内首家走出国门在国外设研发中心和建立原种

猪场的的种猪育种企业，通过与华特希尔合资合作，将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全面提升种猪育种技术水平与产

品质量。与此同时，合资公司的技术与制造工艺可通过公司反哺国内育种企业，带动我国种猪行业水平发

展，进一步推进国家的种猪遗传育种改良，造福国民和社会。

（

２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增强国际竞争能力。美国印第安纳州农业经济发达、对外开放度高、高端人才聚

集，有利于我们吸引国外育种企业研发高端人才，开拓国际市场，加强国际贸易与经济合作。

（

３

）公司运用自有资金，通过合作的方式建立新的经营平台，将研发、组装生产基地搬入种猪育种强国，

深入

ＦＤＡ

认证腹地，直面世界种猪育种强企，直接参与国际竞争，在竞争中更快发展自己。新公司的设立将

迅速增强公司主营业务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大踏步跨出母公司全球化经营战略的第一步，具有重大的

战略发展意义。

（

４

）合资公司将秉承唐人神集团“致力农家富裕，打造绿色食品”的历史使命，通过不断自主创新，研发

出高标准高要求的优良健康种猪，提出优质的种猪遗传育种改良方案，为下游的育种企业和扩繁场提供大

量具有卓越遗传品质的种猪，降本提效，保证食品安全，造福全人类。

２

、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预算，合资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实现人民币

２

，

４００

万元的销售收入，合资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５

年内预计可

实现销售收入总额为人民币

２．５

亿元、净利润总额为人民币

６

，

２５０

万元。

合资公司经济效益预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年度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销售额

２

，

４００ ４

，

４００ ５

，

４００ ６

，

４００ ６

，

４００

净利润

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３５０ １

，

６００ １

，

６００

七、投资项目风险分析

１

、法律体系风险

本项目符合美国的产业政策及投资方向，是美国政府鼓励和支持的项目，当地政府也给了一些优惠和

鼓励政策。但由于中国和美国国情不同，美国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文化特征均与中国存在较大区

别，不仅文化上有很大的差异，而且所适用的法律体系不一样，公司需确保合资公司遵照美国的法律及商业

规则开展经营活动，尽快适应美国的商业和文化环境，因此，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可能产生文化和法律的摩擦

与不协调。为规避此风险，合资公司不仅聘请了在美国长期工作和生活过的人为总经理，而且聘请了当地非

常有经验的会计师和熟悉美国法律的资深法律专家，为公司建言献策，按照当地法规办事，并做出一套预防

法律文化冲突的预警机制。同时，中方员工也要加强美国法律制度的学习和培训。

２

、技术标准风险

由于中国与美国适用的认证标准和检验标准都不一样，且美国标准高于中国标准。由此会产生产品本

地化需要技术提升的风险。对此，合资公司需要聘请美国方面的行业专家，为产品做技术指导，按照美国标

准制造产品，使育种顺利通过认证。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公司将安排合资公司新雇佣的美方技术人员到

公司总部进行技术培训，让其全面了解公司的产品和技术，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同时，公司也将不断派出

技术骨干到美国的合资公司进行定期和不定期培训，以了解和掌握美国的技术标准和要求。

３

、国际竞争风险

在美国建厂成立合资公司，不可避免地会直面国际竞争。对于一个新成立的公司和品牌来说，这种风险

的存在是必然的，公司近几年在国际市场的品牌开发上，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获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合资

公司将借助湖南美神育种有限公司的经验成果，一定很快打造一个全新的公司和品牌；再加上华特希尔在

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比较成熟的销售网络，辐射全球的业务，确保市场开拓的力度，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减少

市场开发的成本和风险。

４

、人力资源管理风险

在企业的发展中，人力资源是重要因素，合资公司成立后需要吸引、招纳一些外籍人才。首先要明确要

找什么样的人；其次是要知道如何找人，要找对人。公司将通过多种方法和渠道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有经验工

程师和技术人员；再次是管理制度的建立和人员的培训。合资公司将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外聘和企业内部科

学管理、多重激励和职业培训等方式来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和留住人才。但是，由于文化和体制的不同，人员

管理将是新公司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首先，如何招到合适的人才；其次，如何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再

次，适合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机制；最后，保证员工的利益和稳定，让员工与公司一起发展成长。

八、审批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关于审议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华特希尔有限责任公司（美国）合资设立公司的议案》，批准与华特希

尔签署的《美神国际（美国）种猪有限公司经营协议》，即日起生效。

九、备查文件

１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美神国际（美国）种猪有限公司经营协议》。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６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１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３３１

号文《关于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首次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５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为

２７

元

／

股，共计募集资金总额

９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６９

，

０７１

，

９１１．２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７５

，

９２８

，

０８８．８０

元，其中：股本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资本公积

８４０

，

９２８

，

０８８．８０

元。

２

、公司募集资金已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出具的《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京都天华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２２

号）审验确认，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７５

，

９２８

，

０８８．８０

元，根据《招股

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司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３４４

，

２２３

，

３００

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

资金，本次募集资金超过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的部分为

５３１

，

７０４

，

７８８．８０

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在按计划进行建设，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预

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闲置资金约

５

，

２５０

万元，明细如下：

１

、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闲置的募集资金约为

３

，

２５０

万元；

２

、河北年产

３０

万吨饲料生产线项目闲置的募集资金约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三、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保证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的前提下， 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４

，

５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相关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

期将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关于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１

）

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上。

３

、公司在将闲置募集资金

１４

，

５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实际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４

，

２５０

万元，公

司对上述

１４

，

２５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已将其中的

７

，

８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尚剩余

６

，

４５０

万元未归还，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王炳全、陈庆隆。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关于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帐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刊登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上。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鉴于邳州年产

１８

万吨配合饲料项目、永州年产

３０

万吨畜禽饲料生产线项目、年产

３

万

头原种猪扩繁场建设项目、武汉年产

１８

万吨水饲料生产线项目、岳阳年产

１８

万吨配合饲料项目均已经基本

实施完毕 （注： 上述五个项目实际累计投入募集资金共计

１８

，

２４５．６９

万元）， 公司对其节余的募集资金

６

，

０４９．３５

万元（包括利息收入）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４

） 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已将剩余的

６

，

４５０

万元流动资金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至此，本次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１４

，

２５０

万元已全部归还完毕，同时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

知了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王炳全、陈庆隆。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公司《关于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帐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１

）刊登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上。

四、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１

、公司所处行业存在季节性的特点，生产经营现金需求较大，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

者的利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

进行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

情况，为了满足公司销售旺季的生产经营需要，弥补公司日常经营资金缺口，本着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为进一步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减少公司利息支出，公司拟从募集资金专项帐户中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人民币

５

，

２５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到期将归还至各募集资金专项帐户。

２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

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本次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３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情况。同时公司承

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４

、公司使用

５

，

２５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６

个月内可为

公司减少利息负担约

１８９

万元（按基准贷款利率上浮

１０％

）。因此，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有利于公司解决暂时的流动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５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布的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了《关于审议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１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中

５

，

２５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

司的财务费用支出，有利于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２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公司募集资金均计划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３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经过公司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４

、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关于审议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保证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的前提下，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

，

２５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公司相关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到期将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此

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保荐意见》，核

查意见认为：

１

、公司为满足销售旺季的生产经营需要，弥补公司日常经营资金缺口，本着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从进一步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减少公司利息支出的角度出发，结合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决定再

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解决暂时的流动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

２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本次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３

、公司本次交易均已履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关联交易制度规定的程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对上述事宜进行了审议，并对该交易的公允性、合理性进行了确

认。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基于以上意见，招商证券对公司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宜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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